2019年行政管理（海洋管理方向）第二专业、双学位
招生简章
为了适应学生发展的需求，更好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，依据《上海海洋大学本科第二专业、双学位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沪海洋教〔2016〕1号），现公布2019年行政管理（海洋管理方向）第二专业、双学位招生简章。

通过海洋管理方向的学习，学生将在学习国内海洋管理法律体系和国际条约的基础上，掌握国际和中国海洋资源与国内环境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，获得法律、管理、海洋科学等方面的理论和知识，具有从事海洋管理及相关行业管理工作的能力。

1．招生对象：

2017级和2018级全日制本科生。已学各学期无不及格课程，无考试违纪作弊记录，申请修读的第二专业和主修专业属不同的专业大类。

招生规模：40-60人。

招录原则：按以下规则依次进行

1 2017级同学优先。

2 按在校修读期间的学分绩点从高到低录取。

4．学习期限：

学制为2年（共4个学期）

学习时限：2019-2020学年第1学期—2020-2021学年第2学期

5．学习时间：

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。上课时间为周五晚上（18:00~21:20）、周日下午（13:00~16:20）、周日晚上（18:00~21:20）。2019-2020学年第1学期上课时间从第2周开始，具体上课地点开学后请看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主页。

6．课程设置：

总学分48学分。其中：专业课程11门，40学分；毕业论文8学分。

	序号
	课程号
	课程名称
	学分
	总学时
	开课学期

	1
	s06001
	法学概论
	3
	48
	1

	2
	s06002
	行政法学
	4
	64
	1

	3
	s06003
	管理学原理
	4
	64
	1

	4
	s06004
	公共政策学
	4
	64
	1

	5
	s06005
	公共管理学
	4
	64
	2

	6
	s06006
	海洋管理导论
	4
	64
	2

	7
	s06007
	海洋行政执法
	3
	48
	2

	8
	s06008
	国际法学
	4
	64
	3

	9
	s06009
	海洋环境保护法
	3
	48
	3

	10
	s06010
	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
	3
	48
	3

	11
	s06011
	国际海洋法
	4
	64
	3

	12
	s06012
	毕业论文
	8
	8周
	4

	总计
	48


7．学习要求及待遇

同时满足以下2个条件者，可以获得第二专业学士学位证书，颁发管理学学士学位证书。

1 获得主修专业（原专业）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且主修专业与第二专业属不同学科门类者；

2 修满第二专业规定的专业课程40学分和实践环节（毕业论文）8 学分，成绩合格。

注：主修专业及第二专业的学位证均由学校颁发，其中主修专业学位可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信息和认证系统（学信网、学位网）中查询。

8．收费标准

全部课程共计48学分，每学分110元。学费按每学期选课情况分学期由财务处统一收取。报名满40人可开班，每学期开课第2周后如有退班，其已交学费不予退还。

9. 报名方式

网上报名：https://smx9pg6qli.jiandaoyun.com/f/5cf32639ddb2f15de8280cd5

咨询地点：苏友楼301室

咨询时间：工作日上午9:00~11:00  下午14:00~16:00

联系人：卫明凤老师

办公室电话：61900653

10. 报名时间

  2019年7月15日9:00—2019年9月11日 16:30。

11. 缴费

2019年9月11日9:00—2019年9月12日16:30到文法学院301室签字确认报名信息，缴费时间开班后另行通知。

